平阳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关于公开选调全额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经研究，决定在平阳县范围内公开选调1名全额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岗位

平阳县招商服务所管理岗位1名
二、选调条件

(一) 基本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政治素质好，品行端正，工作扎实，作风正派，协作能力强，廉洁自律，甘于奉献;

2.大专及以上学历，近三年年度考核均在合格(含合格)以上;

3.具有一定的文秘或经济类工作经验，有较强文字工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
4.1985年1月1日以后出生；

5.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6.符合事业人员调动的最低服务年限要求。
(二)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

1.受过刑事处罚或党纪政务处分的；
2.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专门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3.未满有关部门规定的服务年限或转任有其他限制性规定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不适宜选调的。
三、选调程序和方法

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择优选调。

(一)发布信息。向县相关部门、乡镇发函，通过媒体公开发布选调信息。

(二)报名。

1.报名时间：8月12日至8月21日；

2.报名方式：采取本人自愿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由单位推荐报名或个人自愿报名；

3.报名地点：平阳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昆阳镇人民路375号规划建设大楼4楼003室综合科，联系电话：63720146）；

4.报名资料：①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和其他专业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②近期同底片免冠1寸正照2张，《平阳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公开选调工作人员报名表》（表格附后）原件一式两份;③近期工作中的调研报告、领导讲话稿、各类总结以及县级以上正式媒体或刊物上公开发表的作品等。所有材料请整理后在报名截止时间内发送至105309018@qq.com。

5.报名要求：报考人员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即取消相关资格。
(三)资格审查。

按照报名条件和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后组织统一考察。

（四）根据考察人选的德、能、勤、绩、廉表现和工作岗位需求，确定拟调人员，按程序办理调动手续。

 本公告未尽事宜及选调过程中有关事项由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解释。

 附件：平阳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公开选调工作人员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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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平阳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公开选调工作人员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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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名（盖章）：

	本人声明：上述填写内容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本人愿承担取消选调资格的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进入考察人员须在考察前向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提交所在单位同意选调的书面意见，否则取消考察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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